
標題：創業不踩雷，從第一天就做好智財管理 

時間地點：2020/06/11 14:00~16:00 ＠ 行政院新創基地 

主講人：博盛國際智權法律事務所 詹豐隆總經理 

 

詹豐隆總經理在 6/11 下午參加行政院新創基地的「創業不踩雷，從第一天就

做好智財管理」講座上，分享怎麼從創業第一天開始做專利佈局，並學會智慧

財產要怎麼規劃，才能提升公司競爭力。 

當日講座，詹總經理從正確計算時間價值談起，與您分享專利權、商標權、著

作權的重點。 

 

創業最缺資金跟資源，所以有部分的創業者一開始會為了省錢，大小事都自己

來，包含跑公司申請流程、營業稅申報等等，但常常會因為不熟悉法規流程，

而在相關行政作業上耽擱太多時間。正在創業的人一定要清楚認知到，時間不

單純只是時間，時間就是資源，舉例來說，對於創業者來說，花一個小時去處

理行政庶務，與花一個小時去優化服務的行為比較，這背後產生的價值就截然

不同，時間可能比創業者本人認為的更有價值，因為創業者的時間不再只是用

時薪來計算，而要著眼連帶的價值，若能將時間正確運用在對事業經營上最重

要的部份，也許能研發出更好的產品，或新開發客戶。 

 

許多創業人剛開始創業，通常不太會注意到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倘若一開始

就能透過智慧財產權保護自己的技術，未來公司更具競爭力，同時藉由瞭解智

慧財產權，也能預防產生無意中的侵權行為而致使的損失。 

 

智慧財產權簡單來說，就是運用專利權法、商標權法及著作權法等法律保護智

慧轉換成價值這個過程不受他人侵害其權益，包含方法改良與創新、產品研發

與設計、內容創作、品牌設計規劃與經營等等。 



 

專利權法：讓更多人願意設計好東西 

1.保護您的技術：又分為三種發明專利、新型專利、設計專利，同一種技術透

過規劃，可以申請多種專利。 

2.屬地主義：好的發明要跨境，別忘了先在當地提出專利申請。 

3.先申請再公開：因為一旦公開後，就失去了新穎性，提出申請後再公開，也

能確保自己是「先申請」的優勢。 



 

商標權法：越不具特定意義，卻越容易核准的商標權 

1.保護企業.消費者：企業能保護自己辛苦經營的品牌，消費者也不會因相似商

標，買到不對的產品。 

2.重點是被記住：品牌名稱不需要被「理解」，它需要的是被「記住」，主要服

務的關鍵字，其實可以加註在品牌標誌的下。 

3.記得要辦延展：辦理一次可享有十年保護，到期後，可辦理延展，又可再享

有十年保護。 

 

著作權法：創作一完成就享有著作權 

1.保護想法的呈現：創作內容必須形式化，例如譜成曲、寫成食譜、拍攝照片



等等。 

2.著作有人格權：您可以選擇是否要公開，不公開也享有保護，可做姓名標

示，俐落款或簽名，同時擁有「禁止不當修改權」，若引用人改作原創後，相悖

於原著的原意，可禁止引用人使用。 

3.合理使用區間：必須符合「合理使用」的要件，利用人才有可能主張其未經

授節使用他人創作的行為是「合理使用」；是否符合「合理使用」的要件，須經

客觀要件的判斷，例如：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的佔比、利用結果對著

作權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若佔比過多或影響過大，就可能無法主張其未

經授權的行為是「合理使用」。 

 

若您想主張他人妨害營業秘密，必須舉證以下三個要件： 

1.資料本身有可轉換價值 

2.對該資料有管制措施 

3 被告取得該份資料的可能性 

 

最後提醒您，想創業一定要先瞭解智慧財產權的相關法規，不只避免自己權益

受損，也避免因不察而侵害到他人權益。 

 

(本文為新創圓夢網整理製作，如要轉載本文，請以連結形式註明文章來源，舉

例：本文轉載自《新創圓夢網》) 

 

https://sme.moeasmea.gov.tw/startup/index.php

